
立法會 CB(2)596/18-19(02)號文件  
 

政制事務委員會  
 

跟進行動一覽表  
(截至 2019 年 1 月 15 日的情況 ) 

 
 

事項  會議日期  所須採取的跟進行動  政府當局的回應  

1. 平等機會委員會
提交的歧視條例

檢討建議的初步

評估  

2017 年 3 月 20 日  就平等機會委員會 ("平機會 ")在歧視條例檢
討中認為需要優先處理的 27 項建議，委員
要求政府當局以書面形式，提供推展該等建

議的時間表，以及若政府當局決定不推展該

等建議的任何一項，必須作出解釋。至於平

機會提出的餘下建議，委員亦要求政府當局

提供落實該等建議的時間表。  
 

有待回覆。  

2. 香港特別行政區
("香 港 特 區 ")根
據聯合國《殘疾

人權利公約》提

交的第二次報告

的項目大綱  
 

2018 年 4 月 30 日  委員要求政府當局，因應《殘疾人權利公約》
第十四及十九條所訂殘疾人享有的權利和

自由，處理邵家臻議員就《精神健康條例》

(第 136 章 )規管把精神病人強制收納入醫院
所提出的關注。  
 

有待回覆。  

3. 國歌法的本地立
法工作  

 

2018 年 4 月 28 日
及 2018 年 5 月 5 日  

委員要求政府當局就以下事項提供書面

回應：  
 

有待回覆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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事項  會議日期  所須採取的跟進行動  政府當局的回應  

(a) 處理委員就在《基本法》方面須予澄清
的 基 本 問 題 所 提 出 的 關 注 ， 包 括 ：

(i)《國歌法》第一條訂明的 "踐行社會主
義核心價值觀 "，與《基本法》第五條訂
明的 "香港特別行政區不實行社會主義
制度和政策 "並不相符；以及 (ii)《國歌
條例草案》("《條例草案》")建議內容中
的相關條文，違反《基本法》第一百三

十七條訂明的 "各類院校均可保留其自
主性並享有學術自由 "；  

 
(b) 處理委員就如何執行《條例草案》相關

條文所提出的關注，包括哪些執法機關

負責採取執法行動，以及如何在網上採

取執法行動；及  
 
(c) 提供資料，說明內地主管當局就違反

2017 年 10 月 1 日起在全國施行的《中華
人民共和國國歌法》採取的執法行動，

包括拘捕和檢控個案的相關統計數據、

被定罪個案的資料，以及就該等個案施
加的罰則。  

 
4. 香港特區根據聯

合國《消除對婦

女一切形式歧視

2018 年 5 月 21 日  委員要求政府當局提供書面回應，以處理委
員就以下事項表達的關注：  
 

有待回覆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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事項  會議日期  所須採取的跟進行動  政府當局的回應  

公約》提交的第

四次報告的項目

大綱  
 

(a) 就提供幼兒服務訂定目標；  
 
(b) 在有關退休保障事宜的政策制訂過程

中，採納性別主流化的概念；及  
 
(c) 為改善婦女福利而將會在下述範疇採取

的措施：勞工保障、支援外籍家庭傭工、

為女性家庭暴力受害人提供庇護地方、

支援低收入家庭的少數族裔婦女，以及

支援照顧者。  
 

5. 聯合國消除種族
歧視委員會 ("聯
合國委員會 ")審
議 香 港 特 區 按

《消除一切形式

種族歧視國際公

約》提交的報告

的結果  
 

2018 年 11 月 19 日  委員要求政府當局就以下事項提供書面
回應：  
 
(a) 有否根據《種族歧視條例》 (第 602 章 )

第 45(1)及 46 條就涉嫌種族中傷及嚴重
種族中傷的個案提出檢控；以及如有提

出檢控，相關的數字為何；  
 
(b) 香港特區政府會否實施聯合國委員會在

2018 年 8 月 30 日發表的審議結論中提
出的下列建議：  

 
(i) 種族仇恨言論和仇恨犯罪應予公開

譴責；  
 

政府當局已在 2019
年 1月 7日提供書面
回 應 [ 立 法 會

CB(2)554/18-19(01)
號文件 ]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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事項  會議日期  所須採取的跟進行動  政府當局的回應  

(ii) 香港特區應根據 1951 年《關於難民
地位的公約》及其 1967 年議定書，
通過關於難民地位的全面法律；  

 
(iii) 應檢視適用於外籍家庭傭工 ("外

傭 ")的 "兩 星 期 規 則 "和 "留 宿 要
求 "；以及應在香港特區下一次定期
報告中，載述保障外傭的措施，包

括調查、檢控和處罰方面；及  
 

(c) 香港特區政府何時會跟進平機會在歧視
條例檢討中提出的建議，把政府的所有

職能和權力納入《種族歧視條例》的涵

蓋範圍。  
 

 
 
 
 
立法會秘書處  
議會事務部 2 
2019 年 1 月 15 日  


